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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分别以

直接送达或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表决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中午

１２

点

。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８

人

，

实际表决的董事

８

人

，

会议的召

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

一

、

关于与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签署中冶美利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

的产权交易合同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关联董事严肃先生

、

张强先生

、

张子珉先生

、

许仕清先生

、

田生文先生进行了回避

表决

。

此议案尚需经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具体内容详见

《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３－

１１２

）。

二

、

关于与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签署中冶美利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

的产权交易合同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关联董事严肃先生

、

张强先生

、

张子珉先生

、

许仕清先生

、

田生文先生进行了回避

表决

。

此议案尚需经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具体内容详见

《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３－

１１２

）。

三

、

关于与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签署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

１６．６３％

股权的

产权交易合同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关联董事严肃先生

、

张强先生

、

张子珉先生

、

许仕清先生

、

田生文先生进行了回避

表决

。

此议案尚需经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具体内容详见

《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３－

１１２

）。

四

、

关于向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提名刘景省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简历见附件

）。

表决结果

：

８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格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此议案尚需经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五

、

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的议案

。

本公司日前接到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年报审计事宜告知函

。

告

知函称

“

已从事本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达六年之久

，

加之该所

２０１３

年度业务量较

大

，

人员调配存在困难

，

请本公司另行聘请年报审计服务机构

”。

根据公司

《

章程

》

等有

关规定

，

审计委员会经过认真筛选

，

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具有证券

业从业资格

，

且有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

，

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审计工

作要求

，

建议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

。

公司独立董事张小盟

、

孙卫国

、

万军对公司改聘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事项发表了

独立意见

，

同意改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

，

独立意见于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多年来一直担任公司年度报告审计机构

，

为本公司年报审计等事项提供了客观

、

公正

、

优质的审计服务

。

公司董事会对北京兴

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长期以来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

！

表决结果

：

８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此议案尚需经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六

、

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

因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不再担任本公司内控审计机构

，

审计委员

会经过认真筛选

，

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具有证券业从业资格

，

且有

为上市公司提供内控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

。

能够满足公司内控审计工作要求

，

建议

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

。

公司独立董事张小盟

、

孙卫国

、

万军对公司改聘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事项发表了

独立意见

，

同意改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控审计机

构

，

独立意见于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

８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此议案尚需经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七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８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公司董事会根据实际需要

，

依照相关政策法规

，

对公司章程进行了全面修订

，

具

体修订内容如下

：

１

、

公司章程第十条

、

第六十七条

、

第八十二条

、

第九十八条

、

第一百二十一条

、

第

一百四十三条

、

第一百四十六条

、

第一百四十七条及第一百四十八条中的

“

经理

”

修

改为

“

总经理

”。

２

、

公司章程第十一条

“

副经理

、

董事会秘书

、

总会计师

、

总经济师和总工程师

”

修

改为

“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

总会计师和总工程师

”。

３

、

公司章程第十七条

“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存管

”

改为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集中存管

”。

４

、

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条

“（

十五

）

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

修改为

“（

十五

）

审议批准

股权激励计划

；”

５

、

公司章程第四十二条

“（

四

）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２０％

的担

保

；”

修改为

“（

四

）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的担保

；”。

６

、

公司章程第四十五条

“

公司还应当提供网络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

修

改为

“

审议第八十三条规定的事项时

，

公司还应当提供网络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

便利

”。

７

、

公司章程第七十八条

“（

四

）

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

出售重大资产金额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２０％

的

；”

修改为

“（

四

）

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

出售资产金额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

８

、

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一条

“（

四

）

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决算方案

；”

修改为

“（

四

）

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决算方案

；”

“（

十

）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

、

董事会秘书

；

根据经理的提名

，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

副经理

、

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

，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

修改为

“（

十

）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

根据总经理的提名

，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

经理

、

总会计师

、

总工程师等高级管理人员

，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

“（

十七

）

签署不超过公司净资产

２０％

（

含

２０％

）

的供应合同

、

销售合同

。…”

修改为

“…（

十七

）

决定标的额大于

３０００

万元

、

不超过公司净资产

２０％

（

含

２０％

）

的供应合同

、

销售合同决策权

。”

９

、

公司章程第一百三十条

“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方式为

：

邮件方

式

。

通知时限为

：

十个工作日

。”

修改为

“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方式为

：

邮

寄

、

传真

、

电子邮件等书面通知

；

通知时限为

：

至少提前一个工作日

。”

１０

、

公司章程第一百三十四条

“

董事会决议表决方式为

：

举手表决

。”

修改为

“

董

事会决议表决方式为

：

记名投票或举手表决

。

董事会会议可以以电话会议或视频会议

的方式进行

。

董事会临时会议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

，

可以用传真方式进

行并作出决议

，

并由参会董事签字

。”

１１

、

公司章程第一百四十三条

“

公司经理

、

副经理

、

董事会秘书

、

总会计师

、

总经

济师和总工程师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修改为

“

公司总经理

、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

总会计师和总工程师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１２

、

公司章程第一百四十七条

“（

六

）

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

、

总会

计师

、

总工程师

、

总经济师

；”

修改为

“（

六

）

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

、

总

会计师

、

总工程师

；”

１３

、

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一条

“

副经理

”

修改为

“

副总经理

”。

１４

、

公司章程第一百九十条

“

公司指定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巨潮资讯

网

》

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

修改为

“

公司指定

《

上海证券报

》、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

《

巨潮资讯网

》

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

媒体

。”

１５

、

公司章程第一百九十二条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巨

潮资讯网

》

上公告

”

修改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

《

巨潮资讯网

》

上公告

”。

１６

、

公司章程第一百九十四条

“

公司分立

，

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

公

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

《

上海证券报

》、

《

证券时报

》

上公告

。”

修改为

“

公司分立

，

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

公司应当

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证券日报

》

上公告

。”

１７

、

公司章程第一百九十六条

“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公告

。”

修改为

“

公司应

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

《

上海证券

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公告

。”

１８

、

公司章程第二百零二条

“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

于

６０

日内在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上公告

。”

修改为

“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６０

日内在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公

告

。”

１９

、

公司章程第二百一十七条

“

本章程自公司二

０

一三年二月 二十八日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施行

。”

修改为

“

本章程自公司二

０

一三年十二月十

九日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施行

。”

此议案尚需经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具体内容详见于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中冶美利纸业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

八

、

关于召开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８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具体内容详见

《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

知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３－１１２

）。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 月４日

独立董事简历

：

刘景省

：

男

，

１９７３

年

５

月出生

，

汉族

，

中共党员

，

法律硕士

。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任北京市万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任北京市富程律

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任北京市国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律师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至今任北京国舜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

，

同时兼任中国行为法学

会新闻监督中心金融信息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

第九届北京市律师协会银行法律

委员会委员

。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截止目前没有持有公司股票

，

没有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证券代码:000815� � �证券简称:*ST美利 公告编号:2013--112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１

、

基本情况简介

为了优化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资产结构

、

提升

公司抗风险能力

，

保障公司可持续发展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公开挂牌的方式捆绑出售公司持有的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美利浆纸

）

１６．６３％

股权

、

中冶美利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美利建筑

）

８０％

股权和中冶美利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美利安装

）

８０％

股权的事项

。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相关公告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

公司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上

述股权

。

由北京华诺信诚财务顾问有限公司代理本公司办理本次股权处置事务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北京兴诚旺

）

通过网络

竞价分别以

３１０００

万元拍得美利浆纸

１６．６３％

股权

、

４５００

万元拍得美利建筑

８０％

股权

和

４５００

万元拍得美利安装

８０％

股权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在北京与北京兴诚旺

签署了

《

产权交易合同

》。

２

、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北京兴诚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

１０．１．３

条第

（

二

）

项规定的情形

，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

３

、

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召开的第六届第十一次董事会议审议了关于与北京兴

诚旺签署美利浆纸

１６．６３％

股权

、

美利建筑

８０％

股权

、

美利安装

８０％

股权的产权交易

合同的议案

。

关联董事严肃先生

、

张强先生

、

张子珉先生

、

许仕清先生

、

田生文先生

（

属

于深圳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１０．２．１

条规定的关联董事的第

（

二

）

种情形

）

进行了回

避表决

，

与会非关联董事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

公司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４

、

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利害关

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上述议案的投票权

。

５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

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

二

、

关联方基本情况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１

、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

：

童来明

注册资本

：

４８

亿元

住 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

２８

号

１

幢

２１１８－１９

经营范围

：

技术开发

；

货物进出口

、

代理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经济信息咨询

；

项目

投资

；

设计

、

代理

、

发布广告

；

销售日用品

、

电子产品

。

北京兴诚旺系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主要财务数据

（

未经审计

）

北京兴诚旺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资产总额

５７５

，

２６８．１８

万元

，

净资产

４８４

，

２０２．５２

万元

，

主营业务收入

０

万元

，

净利润

－７．６５

万元

。

３

、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

北京兴诚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

１０．１．３

条第

（

二

）

项规定的情形

，

为

公司的关联法人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美利浆纸

１

、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

注 册 号

：

６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９８８

注册地址

：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住所

：

宁夏中卫市美利造纸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

张强

注册资本

：

１７３

，

２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控股

）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股权结构

：

中冶美利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冶纸业

”）

持有美利浆纸

８３．３７％

股权

，

公司持有美利浆纸

１６．６３％

股权

。

经营范围

：

浆纸的生产与销售

，

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

生产所需原辅材料

、

机械设备

、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

来料加工及三来一补业务

。

２

、

公司委托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及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对美利浆纸进行审计及资产评估情况如下

（

评估基准日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美利浆纸资产总额账面值

５９９

，

２６７．２２

万元

，

负债总额账面值

５４６

，

０１９．８２

万元

，

净资产账面值

５３

，

２４７．４０

万元

。

净资产评估值

１８５

，

８４５．２８

万元

，

评估增值

１３２

，

５９７．８７

万元

，

增值率

２４９．０２％

。

公司持有美利浆纸

１６．６３％

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３０

，

９０６．０７

万元

。

３

、

美利浆纸最近一年又一期简要财务指标

（

已经审计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６３４

，

１７２．５１

？

５９９

，

２６７．２２

净资产

８２

，

８３５．１０

？

５３

，

２４７．４０

？

营业收入

９９

，

４４９．５７ １９８４０．３１

净利润

－８１

，

８７８．７１ －２９５８７．７０

４

、

美利浆纸的另一股东中冶纸业放弃优先受让权

。

（

二

）

美利建筑

１

、

名称

：

中冶美利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

注册号

：

６４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３５

住所

：

中卫市美利纸业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姓名

：

王晖

注册资本

：

２

，

０２６

万元

公司类型

：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

１

日

股权结构

：

中冶纸业持有美利建筑

２０％

股权

，

公司持有美利建筑

８０％

股权

。

经营范围

：

施工总承包

：

房屋建筑工程二级

，

市政公用工程二级

；

专业承包

：

建筑

装修装饰工程二级

，

金属门窗工程二级

，

灌排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

混凝土预制构件三

级

，

预拌商品混凝土三级

。

水泥生产

、

销售

。

２

、

公司委托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及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对美利建筑进行审计及资产评估情况如下

（

评估基准日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美利建筑资产总额账面值

１０

，

３３８．２１

万元

，

负债总额账面值

５

，

７９２．１４

万元

，

净资

产账面值

４

，

５４６．０７

万元

。

净资产评估值

５

，

６０７．０３

万元

，

评估增值

１

，

０６０．９６

万元

，

增值

率

２３．３４％

。

公司持有美利建筑

８０％

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４

，

４８５．６２

万元

。

３

、

美利建筑最近一年又一期简要财务指标

（

已经审计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１

，

７７７ １０

，

３３８．２１

净资产

５

，

０８３ ４

，

５４６．０７

营业收入

７

，

２７４ ４９８．９１

净利润

９４ －５３６．６９

４

、

美利建筑的另一股东中冶纸业放弃优先受让权

。

（

三

）

美利安装

１

、

名称

：

中冶美利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

注册号

：

６４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８４

住所

：

中卫市美利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姓名

：

王晖

注册资本

：

１

，

５５０

万元

公司类型

：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１８

日

营业期限

：

２０

年

（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

—

２０２６

年

５

月

２２

日

）

股权结构

：

中冶纸业持有美利安装

２０％

股权

，

美利股份持有美利安装

８０％

股权

。

经营范围

：

主营

：

机械设备制造与安装

、

管道安装工程

、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

采暖

、

通风

、

防腐保温工程

；

锅炉安装

、

维修

；

钢结构制造

、

安装及销售

。

兼营

：

纸张销售

。

２

、

公司委托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及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对美利安装进行审计及资产评估情况如下

（

评估基准日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美利安装资产总额账面值

７

，

６９２．５９

万元

，

负债总额账面值

２

，

１１４．２１

万元

，

净资

产账面值

５

，

５７８．３８

万元

。

净资产评估值

５

，

６２３．８１

万元

，

评估增值

４５．４３

万元

，

增值率

０．８１％

。

公司持有美利建筑

８０％

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４

，

４９９．０５

万元

。

３

、

美利安装最近一年又一期简要财务指标

（

已经审计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７

，

８０６ ７

，

６９２．５９

净资产

５

，

６６４ ５

，

５７８．３８

营业收入

３

，

２８５ ６２０．０３

净利润

９８ －８５．９２

４

、

美利安装的另一股东中冶纸业放弃优先受让权

。

四

、

其他说明

（

一

）

公司出售美利建筑和美利安装的全部股权后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

更

；

公司不存在为美利建筑和美利安装提供担保

、

委托理财的情况

；

美利建筑和美利

安装没有占用公司的资金

。

（

二

）

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事项

。

（

三

）

本次出售的股权不存在抵押

、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

不存在涉及出售股

权的重大争议

、

诉讼或仲裁事项

、

不存在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五

、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根据公司处置上述资产的方式

，

定价依据为不低于评估价值

，

最后交易价格的确

定以公开挂牌结果为准

，

并经交易双方认可

。

六

、

产权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

一

）

产权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１

、

根据公开挂牌结果

，

公司将产权交易合同项下转让标的美利浆纸

１６．６３％

股权

以人民币

３１０００

万元转让给北京兴诚旺

。

公司与北京兴诚旺双方同意

，

公司以产权交易合同项下全部转让所得价款人民

币

３１０００

万元抵偿尚欠北京兴诚旺债务人民币

３１０００

万元

。

２

、

根据公开挂牌结果

，

公司将产权交易合同项下转让标的美利建筑

８０％

股权以

人民币

４５００

万元转让给北京兴诚旺

。

公司与北京兴诚旺双方同意

，

公司以产权交易合同项下全部转让所得价款人民

币

４５００

万元抵偿尚欠北京兴诚旺债务人民币

４５００

万元

。

３

、

根据公开挂牌结果

，

公司将产权交易合同项下转让标的美利安装

８０％

股权以

人民币

４５００

万元转让给北京兴诚旺

。

公司与北京兴诚旺双方同意

，

公司以产权交易合同项下全部转让所得价款人民

币

４５００

万元抵偿尚欠北京兴诚旺债务人民币

４５００

万元

。

（

二

）

产权交易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获得北交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三十个工

作日内

，

公司应召集标的企业股东会作出股东会决议

、

修改章程

，

并促使标的企业到

登记机关办理标的企业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

北京兴诚旺应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合

。

（

三

）

产权交易合同自公司与北京兴诚旺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及盖

章

，

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

七

、

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股权出售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

，

提高资产整体盈利能力

，

同时降低公司

带息负债

，

减少利息支出

，

同时为公司带来约

８８０

万元的资产处置收益

，

切实维护了

公司广大股东的利益

。

八

、

年初至披露日与北京兴诚旺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公司与北京兴诚旺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２７０２

万元

。

九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张小盟

、

孙卫国事前认可意见

：

公司本次以经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备案的评估结果确定的资产价值为基础

，

采取挂牌交易的方式对相关股权进

行捆绑出售

，

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

、

实现处置效益最大化

，

有利于维护公司

、

股

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因此

，

同意公司对上述股权的出售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张小盟

、

孙卫国关于表决程序及公平性的意见

：

公司六届十一次董

事会议对于本次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

，

关联董事进行回避表决

，

交易价格公允

，

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十

、

备查文件

１

、

经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书

２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３

、

产权交易合同

４

、

北京兴诚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财务报表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000815� � � � �证券简称:*ST美利 公告编号:2013-114号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召开时间

：

（

１

）

现场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

星期四

）

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２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公司四楼会议室

３

、

召集人

：

董事会

４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５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６

、

出席对象

：

（

１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

星期四

）

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

席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受委托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

３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７

、

投票规则

：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

，

投票表决时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

，

不能重复投票

。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

、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

，

以现场投票为准

；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

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关于与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签署中冶美利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的产权交易合同的议案

。

２

、

关于与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签署中冶美利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的产权交易合同的议案

。

３

、

关于与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签署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

１６．６３％

股权的产权交易合同的议案

。

４

、

关于选举刘景省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５

、

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６

、

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７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发布的公告

。

上述

１－３

项议案

，

关联股东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

。

三

、

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方式

、

登记手续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当在通知的时间内

，

持如下文件向公司登记

：

自然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

证

、

股东账户卡

（

委托代理人请持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股东账户卡

），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请持本人身份证

、

法人营业执照

复印件

、

法人股东账户卡

（

法人股东代理人请持本人身份证

、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法人公章的授权委托书

、

法人股东账户

卡

）；

住所地不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城区的外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但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下午

５

：

００

前

收到的方视为办理了登记手续

。

２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

下午

５

：

００

３

、

登记地点

：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城区柔远镇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四

、

采用交易系统的投票程序

������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

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

投票代码

：

３６０８１５

投票简称

：

美利投票

３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

１

）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

“

买入

”；

（

２

）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

１．００

元带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以此类推

。

表一

：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

“

委托价格

”

一览表

（

４

）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

５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五

、

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

投票起止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

份认证

。

申请服务密码的

，

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

服务密码

。

３

、

股 东 根 据 获 取 的 服 务 密 码 或 数 字 证 书 可 登 录 网 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４

、

投票注意事项

（

１

）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

２

）

对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

３

）

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

六

、

其它事项

：

１

、

会议联系方式

：

联系地址

：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城区柔远镇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邮政编码

：

７５５０００

联 系 人

：

史君丽

联系电话

：

０９５５

—

７６７９３３４

传 真

：

０９５５

—

７６７９３３９ ７６７９２１６

２

、

会议费用

：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七

、

授权委托书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公司

）

作为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

兹委托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单位

）

出席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按照下列指示对下列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

（

盖章

／

签字

）：

身份证

／

营业执照号码

：

（

如委托人是法人股东

，

必须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委托人公章

）

委托人持股数

：

股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受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有效期限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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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１

关于与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签署中冶美利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的产权交易合同的议案

。

１．００

元

２

关于与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签署中冶美利建筑

安装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的产权交易合同的议案

。

２．００

元

３

关于与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签署中冶美利浆纸

有限公司

１６．６３％

股权的产权交易合同的议案

。

３．００

元

４

关于选举刘景省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４．００

元

５

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

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５．００

元

６

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

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６．００

元

７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７．００

元

�

(3)

在

“

委托股数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与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签署中冶美利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的产权交易合同的议案

。

２

关于与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签署中冶美利建筑

安装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的产权交易合同的议案

。

３

关于与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签署中冶美利浆纸

有限公司

１６．６３％

股权的产权交易合同的议案

。

４

关于选举刘景省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５

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

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６

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

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７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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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接到第二大股东漳州公路交通实业总公司

（

以下简称

：

"

路通公

司

"

）

通知

，

漳州市政府按照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有关规定

，

对路通公司进

行转企改制

。

转企改制后

，

其名称由

"

漳州公路交通实业总公司

"

变更为

"

漳州公路交通实业有限公司

"

，

注册资本

、

注册地址

、

经营范围等其他事项

不变

。

为做大做强国有企业

，

漳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转

企改制后的路通公司划转给公司第一大股东福建漳龙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福建漳龙

"

）

经营管理

。

本次划转前

，

福建漳龙持有本公司

66,749,891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23%

，

路通公司持有本公司

52,162

，

914

股

，

占公司总

股本的

12.69%

；

划转后

，

路通公司为福建漳龙的全资子公司

，

两者构成关联

关系

，

福建漳龙直接与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合计数增至

118,912,805

股

，

占公

司总股本的

28.92%

。

福建漳龙的注册资本

：

282,850

万元

；

法定代表人

：

庄文海

；

企业类型

：

有

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经营范围主要是经营管理漳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所属的国有资产

。

根据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等相关规定

，

公司将于近日披

露本次权益变动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上述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影响

。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13-107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重要提示

1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

2

、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

、

变更

、

否决提案的情况

。

二

、

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时间

：

2013

年

12

月

3

日

；

2

、

召开地点

：

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

；

3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4

、

会议方式

：

现场投票方式

；

5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陶一山先生

；

6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三

、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223,019,578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

会议

。

四

、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

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审议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223,019,578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陈益文

、

都伟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对股东大会出具

了

《

法律意见书

》。

结论意见为

：

唐人神

201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

、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和表决程序等事宜

，

均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所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1

、《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000905� � � � �证券简称：厦门港务 公告编号：2013-46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曾于

2012

年

10

月

29

日召开

2012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

了

《

关于投资建设海沧港区

20#

、

21#

泊位的议案

》，

同意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厦门海

隆码头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隆码头公司

"

）

为项目业主

，

投资建设和经营海沧港区

20#

、

21#

泊位

，

用于东渡码头现有业务搬迁安置

。（

详见

2012

年

10

月

30

日的

《

证券时

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2-38

）。

2013

年

12

月

2

日

，

海隆码头公司与出让人

-

厦门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海沧

分局

、

第三方

-

厦门海沧土地储备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

《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基本情况

1

、

出让宗地位置

：

宗地坐落于海沧区港中路以南

，

新海达集装箱码头用地以西

，

宗地编号为

H2013Y29-G

。

2

、

出让宗地面积

：

出让宗地面积叁拾陆万捌仟壹佰玖拾柒点捌玖玖平方米

（

368197.899

平方米

）。

3

、

出让宗地用途

：

通用泊位码头

（

仓储

）。

4

、

出让年限

：

50

年

，

2013

年

12

月

2

日至

2063

年

12

月

1

日止

。

5

、

出让价款

：

人民币壹亿叁仟叁佰陆拾伍万伍仟捌佰叁拾捌元整

（

￥133655838.00

元

）。

6

、

付款方式

：

（

1

）

宗地定金为人民币贰仟陆佰柒拾叁万壹仟壹佰陆拾捌元整

(￥26731168.00

元

)

。

受 让 人 支 付 的 保 证 金 人 民 币 贰 仟 陆 佰 柒 拾 叁 万 壹 仟 壹 佰 陆 拾 捌 元 整

(￥26731168.00

元

)

转作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定金

，

定金可抵作土地出让价款或第一期土

地出让价款缴清后退还

。

（

2

）

受让人同意按照以下时间和金额分两期向出让人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价款

：

第一期

、

人民币陆仟陆佰捌拾贰万柒仟玖佰壹拾玖元整

（

￥66827919.00

元

），

付款

时间

：

2013

年

12

月

6

日之前

；

第二期

、

人民币陆仟陆佰捌拾贰万柒仟玖佰壹拾玖元整

（

￥66827919.00

元

），

付款

时间

：

2014

年

2

月

2

日之前

。

7

、

资金来源

：

自有资金

。

8

、

建设要求

：

宗地用于工业项目建设

，

受让人同意本合同项下宗地的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不

低于厦门市海沧区投资促进局批准

（

或登记备案

）

的金额为人民币壹拾伍亿万元整

（

150000

万元

），

投资强度不低于每平方米肆仟零柒拾陆元整

（

4076

元

/

平方米

）（

土地

面积

）。

本合同项下宗地建设项目的固定资产总投资包括建筑物

、

构筑物及其附属设

施

、

设备投资和出让价款等

。

受让人所从事项目产业类型必须为通用泊位码头

（

仓储

），

并同意配合厦门市海

沧区投资促进局的监督

。

二

、

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海隆码头公司本次购买

"H2013Y29-G"

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

系为了满足海沧港区

20#

、

21#

泊位建设用地的需要

，

是海沧港区

20#

、

21#

泊位项目投资的重要构成

。

海沧

港区

20#

、

21#

泊位项目建成运营后

，

将用于东渡码头现有业务的搬迁

、

安置

，

并适当

提升生产经营规模

，

有利于公司的持续长远发展

，

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

。

三

、

备查文件

1

、《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

合同编号

：

35020520131202CG022

）。

特此公告

。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3日

证券代码：000995� � � � �证券简称：皇台酒业 公告编号：2013-41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 2013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除独立董事吴晓萍女士外的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五届董事会

2013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

于

2013

年

11

月

30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

，

于

2013

年

12

月

2

日以通讯表决的

方式召开

。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11

名

，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0

名

，

独立董事吴晓萍未出席本

次会议

，

也未委托其他董事代为表决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及审议事项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

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后

，

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

以

10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兰州市城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雁滩信用社申请贷款展期的议案

》。

因流动资金借款展期的需要

，

公司拟以本公司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西关街新建路

55

号的土地资产为抵押

，

该土地使用证号为武国用

【

2011

】

字第

091

号

，

面积为

190,145.83

平

方米

，

向兰州市城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雁滩信用社申请贷款展期

4400

万元

，

期限一年

，

贷

款利率为

7.80%

，

截止

2013

年

9

月

30

日该抵押物账面净值为

2639.35

万元

。

特此公告

。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12月 2日

证券代码：000995� � � �证券简称：皇台酒业 公告编号：2013－42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除独立董事吴晓萍女士外的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2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议案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召集人

：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

、

会议召开时间

：

2013

年

12

月

3

日

（

星期二

）

上午

9

点

30

分

3

、

会议召开地点

：

甘肃省兰州市秦安路

105

号东楼

11

层甘肃凉州皇台葡萄酒销售有限

公司会议室

4

、

主持人

：

董事长卢鸿毅

5

、

表决方式

：

现场投票

6

、

会议通知情况

：

本次会议的通知刊登于

2013

年

11

月

15

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7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8

、

会议出席情况

：

（

1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

，

代表股份

64979516

股

，

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36.63%

。

（

2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

二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名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64979516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

2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64979516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

3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以公司资产为抵押向金融机构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64979516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

：

杨军 张磊

3

、

结论性意见

：

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和

召集人资格

、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

，

均符合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所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

《

关于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12月 3日


